
包工程款”科目；企业将这部分已完分包工程向建设单

位提出 “工程阶款结算帐单”收取工程价款时，借（增）

记“应收工程款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工程结算”科目。
关于独立费用的结算，新制度 根据财务管理的要

求，规定了两种核算方法。一种核算方法是，凡包括在

工程价款收入和工程成本以内的独立费用，如冬雨季施

工增加费、夜间施工增加费、远征工程增加费等，按规

定的标准向建设单位收取时，借（增）记“应收 工程

款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工程结算”科目；实际发生时，
借（增）记“工程施工”科目，贷（增或减）记有关科

目。这些费用支出，往往与其他正常费用混在一起，分

别列入“人工费、”“材料费”等有关成本 项目。这

样，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的口径必然产生不一致的 现

象，前者分成本项目反映，后者只有一个总数，不便对

比分析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在编制“工程成 本

表”时，在“预算成本”栏内，将收取的独立费用按照预

算部门提供的测算资料进行分配，分别列入各有关的成

本项目，以便与“实际成本”栏进行同口径的分析对比。
另一种核算方法是，根据财务制度规定需要专款专

用、单独核算的独立费用，应在“特种基金”科目进行

核算。收取这些独立费用的核算方法，也有两种：包括

在“工程价款结算帐单”以内、随同工程价款一并收取

的，借（增）记“应收工程款”科目（包括工程价款和

独立费用），贷（增）记“工程结算”科目（工程价

款）和“特种基金”科目（独立费用）。收到建设单位

支付的款项时，借（增）记“结算户存款”科目，贷

（减）记“应收工程款”科目；同时借（增）记“专项

存款”科目，贷（减）记“结算户存款”科目。不列入

“工程价款结算帐单”，而另开帐单单独向建设单位收

取的，借（增）记“专项存款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特

种基金”科目，不通过“应收工程款”科目核算。
施工企业如有一部分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进 行 施

工，按照规定支付给分包单位的独立费用，其 核算方

法，可以比照上述方法办理。但由于企业向建设单位收

取的独立费用是记在“特种基金”科目内，因此，转付

给分包单位时，应借（减）记“特种基 金”科目，贷

（增）记“应付分包工程款”科目，不能记入工程成本。
关于承包本企业专项工程的结算。施工企业承担本

企业的专项工程，由于这些专项工程都有它自己的资金

来源，应视同承包外单位的工程一样，通过“工程 结

算”科目结算工程利润。工程完工时，根据“工程价款

结算帐单”按结算价格借（增）记“专项工程支出”科

目，贷（增）记“工程结算”科目；同时，按实际成本借

（减）记“工程结算”科目，贷（减）记“工程施工”科目。
目前，各地区、各部门正在积极贯彻执行新制度。

对新制度所规定的基本要求，如会计科目的设置、核算

范围和方法，会计报表的基本格式和内容，都要按照规

定办理，以保持制度的统一性。对某些具体规定，如费

用的分配方法、未完施工成本的计算、成本结算期的确

定等，可在不违背会计核算基本原则的前提下，根据具

体情况，灵活掌握，把执行制度的统一性与灵活性更好

地结合起来，以保证新制度的顺利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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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规定，工业企业自销产品除征收工业环节的工商税外，还应当视同商业零售征收一道

商业零售环节的工商税，自销产品所获得的利润要单独记帐考核。根据这一规定，财政部对工业

企业自销产品的会计处理方法作了规定：

1.为了单独考核自销产品的利润，企业应在“销售”科目下增设“自销产品销售”明细科

目，核算企业原应由商业部门收购销售，现在由工业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的销售收入、销售税金、

销售成本、销售费用和销售利润（或亏损）。
企业自销产品的实际销售收入，借（增）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贷（增）记本科目；自销

产品应纳的两道税金，借（减）记本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应交税金”科目；自销产品的销售工厂

成本，借（减）记本科目，贷（减）记“产成品”“发出商品”等科目；自销产品销售费用，借（减）

记本科目，贷（减）记“银行存款”或贷（增）记“应付工资”等有关科目。
2.原来就是工业企业自销产品，如，工业企业销售给物资部门、外贸部门的产品或直接出口

的产品；工业企业直接销售的工业生产资料和机器设备；工业企业相互之间提供协作产品，以及

原来就是工业企业自销的产品，只征工业环节工商税，不再另行征收商业零售环节的工商税。因

此，这些自销产品的核算，不包括在上述明细科目核算范围内，仍在“产品销售”明细科目核算。

3.编制“利润表”时，1 至 4行和 6 行各项目，都应包括自销产品在内，并在第 6 行下增

列 6 —1 行“自销产品销售利润”项目，反映企业自销产品的利润。  （本刊通讯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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